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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城區字第112900656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備註一

開會事由：召開本分署111年度「衛星影像監測與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加值應用先期研究」委託專業服務案（標案案號
：UR-11106）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開會時間：112年7月11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開會地點：本分署2樓會議室（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主持人：林分署長秉勳

聯絡人及電話：陳仲篪 　　聯絡電話：02-27721350分機502
　　　 　　電子信箱：chihsjob@tcd.gov.tw

出席者：林委員幸助、黃委員群修、郭委員翡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內政部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列席者：國家發展委員會(請列席指導)
副本：本署警衛室、本分署分署長室、海岸復育課、資訊管理課、北區規劃隊、中區

規劃隊、南區規劃隊、東區規劃隊、張副分署長順勝、王簡任正工程司兼組長
文林、區域發展課(均含附件)

備註：

一、檢附會議議程資料及期末報告書各1份，請攜帶與會。簡

報 檔 將 於 7 月 5 日 上 傳 至 下 列 網 址

https://www.tcd.gov.tw/business_view.php?pjid=257，請自行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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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會議採實體與視訊（Webex）並行，以視訊方式參加

者，請於會議開始前20分鐘輸入會議號碼：2559 963 1954
，會議密碼：112071101，以進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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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衛星影像監測與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加值應用先期研

究」委託專業服務案（標案案號：UR-11106）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議程 

 

壹、 緣起 

查國土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從事國土

利現況調查及土地利用監測，目前內政部掌握之歷年衛星影像監

測、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等資訊成果相當豐碩，可進一步評估其加

值應用方式。本案基於下列二點爰啟動本委託專業服務案： 

一、國土計畫法 105年 5月 1日施行後，全國國土計畫及各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分別於 107年 4月 30日、109年 4月

30日公告實施，計畫內容包含了未來發展地區及各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劃設內容，為利主管機關掌握相關空間區位之

土地使用變遷情形，應將歷年土地利用監測資訊成果整合運

用並提供分析計算功能，以供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擬定國土

計畫政策或辦理規劃作業使用。 

二、經查 2006年 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南，用於溫室氣體清

單報告的土地利用類別主要為「森林地」、「農業土地」、「草

生地」、「濕地」、「聚居地」、「其他土地」等六大類。惟查「中

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報告」則分成「能源部門」、「工業

製程及產品使用部門」、「農業部門」、「土地利用、土地利用

變化及林業部門」、「廢棄物部門」進行統計，並表示在「土

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部門」章節，仍有部分土地利

用類型尚須規劃溫室氣體調查統計。本案應研究如何利用國

土利用現況調查、土地利用監測、土地使用分區等成果資料，

建構符合 2006 年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南的土地使用分類方

式，據以進行碳匯統計基礎參考資訊，並就未來國土計畫如

何應用提出策略建議。 

依契約書規定，本案期末報告提送時間為 112.4.5前，期末

階段應完成之工作項目如下： 

一、完成國土利用現況土地覆蓋圖分析計算功能雛型。 

二、探討利用其他圖資或技術，提升基本圖之精度或分類類型之



-2- 

 

建議。 

三、未來國土計畫之規劃或審議機制應用策略建議。 

四、個案分析地區之「土地利用變遷趨勢」及「碳匯變遷趨勢」

模擬成果。 

查受託廠商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已於期限內

完成上述工作項目之執行，並依本案工作會議結論補充「國土計

畫之應用策略建議」補充資料（詳附件），爰召開本次期末報告

審查會議。 

 

貳、受託單位簡報 

請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就本案期末階段成果

進行簡報。（時間 20分鐘） 

 

 

參、綜合討論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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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之應用策略建議」 

國土規劃與管理基於符合土地與空間事實的狀態與需求，需據以

科學方法產生規劃結果，制訂國土保安、產業合理配置與發展等發展

目標之空間策略。因此，本節探討應用土地覆蓋與碳存量基本圖於各

國土功能分區分布與國土調查機制納入 IPCC 規範；並針對國家發展

委員會「2050 淨零排放路徑」中 12 項關鍵戰略之「自然碳匯」提出

相關建議。 

一、基線資料建置 

本案以國家尺度為基礎，統整現有國土覆蓋圖資並產製碳存量基

本圖，而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3 條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

之目的，係基於保育利用及管理之需要，根據土地資源特性，劃分為

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另外

考量環境資源條件、土地利用現況、地方特性及發展需求等因素，在

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下，予以劃分其他必

要的分類，以利適當的土地使用管制。各國土功能分區運用本案產製

之碳存量及土地覆蓋基本圖進行套疊分析，碳存量統計成果如表 1-1

所示，其中存量由高至低分別為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

發展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其中因本案產製之基本圖以陸域範圍為主，

故海洋資源地區居於末位為原始資料導致結果，後續相關分析則不納

入海洋資源地區。 

表 1-1 各國土功能分區碳存量統計表 

國土功能分區 碳存量(萬噸) 

國土保育地區 54,620.14 

海洋資源地區 245.43 

農業發展地區 20,934.06 

城鄉發展地區 52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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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各國土功能分區其分類下進行 IPCC 六大土地類型進行碳存

量計算，由存量高至低針對各分區進行排序，國土保育地區中依序為

國 1、國 2、國 3 及國 4；農業發展地區中依序為農 3、農 2、農 1、

農 4 及農 5；城鄉發展地區依序為城 1、城 2-2、城 2-1、城 2-3 及城

3，如表 1-2。碳存量分布情形與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精神類同(表

1-3)，例如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中主要包含保育軸帶、原始森林及濕

地等重要生態系統區域，故為最高存量之區域；而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因擁有大量林產業用地及山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故為該功能分區

最高之區域。 

表 1-2 各國土功能分區其分類 IPCC 六大土地類型及碳存量統計表 

 IPCC 六大土地 

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 

林地 草地 農地 濕地 聚居地 其他用地 總計 

國 1 25,621.80 1,055.73 412.44 5,858.59 161.63 143.45 33,253.65 

國 2 10,201.21 188.94 145.80 496.72 71.73 23.48 11,127.88 

國 3 6,273.81 273.44 20.88 592.52 19.22 45.20 7,225.07 

國 4 2,256.74 32.46 33.90 661.97 25.58 2.89 3,013.54 

海 1-1 0.24 0.38 0.02 73.60 1.54 9.73 85.52 

海 1-2 0.20 0.26 0.04 17.37 3.21 4.08 25.16 

海 1-3 - - - - 0.003 - 0.003 

海 2 0.09 0.01 0.01 3.84 1.91 3.38 9.23 

海 3 1.71 1.60 0.21 97.79 5.46 18.75 125.52 

農 1 268.30 23.73 1,700.90 1,301.06 266.05 21.61 3,581.65 

農 2 334.47 33.38 1,075.83 2,108.58 682.52 95.50 4,330.27 

農 3 9,592.26 93.46 1,280.78 866.90 398.43 36.43 12,268.26 

農 4 263.24 4.99 83.22 57.85 130.80 5.72 545.81 

農 5 53.78 1.48 100.92 25.18 24.73 1.99 208.07 

城 1 1,111.41 38.64 489.14 769.08 1,512.23 72.80 3,993.31 

城 2-1 125.18 2.37 24.71 25.40 231.62 5.84 415.12 

城 2-2 208.34 5.10 13.05 209.67 220.40 19.70 676.27 

城 2-3 36.35 4.21 51.45 45.49 46.50 3.93 187.93 

城 3 1.02 0.02 0.97 0.20 7.87 0.15 10.22 

總計 56,350.15 1,760.20 5,434.26 13,211.82 3,811.44 514.61 81,082.49 

單位: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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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條件彙整表節錄 

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 劃設條件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1.位處山脈保育軸帶（中央山脈、雪山山脈、阿

里山山脈、玉山山脈、海岸 山脈）、河川廊道、

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地區內，具有下列條件

之陸域地 區，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1）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地形、植物

及礦物之地區。（2）於重要特殊或多樣之野生動

物棲息環境，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 多樣

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需要，應加強保護之地

區。（3）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之原始森林，具有

生態代表性之地景、林型，特殊之天然湖泊、溪

流、沼澤、海岸、沙灘等區域，為維護森林生態

環 境，保存生物多樣性，所應保護之國有林、

公有林地區；及為涵養水源及防止災害等目的，

所劃設保安林地。（4）為保障水資源供應及維護

水庫功能，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水庫蓄

水範圍。（5）為確保飲用水水源水質，避免有非

法砍伐林木或開墾土地，土石採取 及探礦、採

礦，或相關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所應劃定之地

區。（6）符合國土保育性質，或屬於水資源開發、

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7）沿

海富含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地及生態廊道，或

生態景觀及自然地貌豐富特殊，及具有重要海

岸生態系統，為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劃定之地

區。（8）海岸河口具生態多樣性及重要保育物

種，具有水資源涵養功能之濕地。 

2.位於前 1.範圍內之零星土地，得一併予以劃

入。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 

具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山坡地之農業生產土

地，以及可供經濟營林，生產森林主、副產物及

其設施之林產業用地，條件如下： 

1.供農業使用，且無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或無第

二類（國土保安、水源保護 必要）之山坡地宜

農、牧地。  

2.可供經濟營林之林產業土地，且無國土保

育地區劃設條件之山坡地宜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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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運用歷年土地覆蓋成果基本圖套疊各國土功能分區統計成

果如表 1-4 所示，經研析發現城鄉發展地區略符合原國土計畫法規範

之精神，在建成環境上有增長之情形，惟國土保育地區卻在建成環境

上也有相當程度之成長，其中又以第一類跟第三類變化增加量最大，

如表 1-5，且該區為現有功能分區中最高之碳存量區域，產生開發與

環境衝突，對於要達到 2050 淨零排放十二項關鍵戰略-自然碳匯、碳

捕捉利用及封存之目標，需透過相關措施進行調整。 

表 1-4 國土功能分區歷年土地覆蓋統計 

國土保育地區 植被 建成環境 水體 

105 年 18,628.76 774.79 1,161.89 

106 年 18,623.31 778.38 1,163.76 

107 年 18,628.10 780.11 1,157.74 

108 年 18,590.76 811.79 1,162.60 

109 年 18,549.95 850.41 1,165.39 

海洋資源地區 植被 建成環境 水體 

105 年 10.19 22.57 302.98 

106 年 10.19 22.59 302.97 

107 年 9.82 25.29 301.61 

108 年 8.92 20.23 307.48 

109 年 8.48 17.80 310.59 

農業發展地區 植被 建成環境 水體 

105 年 9,443.30 1,440.82 607.18 

106 年 9,438.05 1,445.414 607.85 

107 年 9,440.45 1,445.26 6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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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9,461.13 1,421.78 608.31 

109 年 9,436.74 1,445.03 609.75 

城鄉發展地區 植被 建成環境 水體 

105 年 1,895.10 1,734.70 229.73 

106 年 1,889.01 1,741.36 229.17 

107 年 1,884.66 1,746.86 228.32 

108 年 1,896.57 1,732.86 230.07 

109 年 1,848.22 1,776.12 235.41 

單位:平方公里 

表 1-5 國土保育地區歷年建成環境統計 

年度 國 1 國 2 國 3 國 4 

105 519.99 111.17 119.66 23.97 

106 522.80 112.26 119.55 23.77 

107 523.46 111.85 120.19 24.61 

108 534.66 114.87 138.41 23.85 

109 558.65 117.08 151.64 23.04 

單位: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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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碳匯關鍵戰略行動計畫輔助策略 

過去全世界人為碳排放約有 34%來自能源部門（200 億公噸 CO2

當量），24%來自工業（140 億公噸 CO2 當量），22%來自農業、林業

與其他土地利用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Other Land Use, AFOLU) 

（130 億公噸 CO2 當量），15%來自交通（87 億公噸 CO2 當量），6%

來自建築（33 億公噸 CO2 當量）。針對未來碳減量的多元模式，為達

成全球增溫小於 2 度 C，在政策模擬路徑上，除了 74%透過能源轉型

以外，其中 13%可透過農業、林業與其他土地利用 (AFOLU) 達到改

善規劃。在 IPCC 第六次評估報告第三工作組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Working Group III, AR6 WGIII)「氣候變遷的減緩」決策者摘要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針對森林與林業管理的部分，發現約有一

半農業、林業與其他土地使用淨排放來自土地利用變化與森林濫伐，

報告直接指出利用總體經濟與法律管制工具，輔以政策手段管控，將

得以有效減少排放可能 (IPCC, 2022)。 

在我國淨零轉型目標下，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與農業發

展地區分別在森林碳匯（綠碳）、海洋碳匯(藍碳)及土壤碳匯（黃碳）

扮演主要自然碳匯潛力領域。從各項減碳路徑發展發現，海洋藍碳每

年碳移除與儲存潛力小於 10 億 CO2 當量，而農林業綠碳大於 30 億

噸 CO2 當量，如圖 2，可見綠碳優於藍碳，主要為方法學成熟且碳成

本較低，林地復育的方法學具有高成熟度且具有高潛力。以技術成本

來說，土壤封存每噸約 45 至 100 美元，與直接碳捕捉 DACCS 每噸

100 至 300 美元成本相比，自然碳匯方法貼近地球生態循環，成本也

相較低廉，副作用較少 (IPCC,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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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IPCC 報告中新植造林、再造林與森林管理的重要性 

 

依據自然碳匯關鍵戰略行動計畫，各具下列不同淨零目標策略，

其中森林碳匯的國內實務操作機制，如表 2-1。 

(一) 增加森林面積、加強森林管理、提高國產材利用、加強河岸裸露

地植樹、推動造林綠化面積等）等策略，積極增加更多森林碳匯。 

(二) 強化土壤管理方式，以增加土壤有機質為目標，建立有效土壤管

理技術。評估、調整作物耕作模式及作物種類之碳匯貢獻度，推

動增加碳匯之負碳農法。 

(三) 建立海洋與濕地碳匯基線資料及係數，評估不同水生植物碳匯效

益及建立復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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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森林碳匯各項措施與指標 

策略 

森林關鍵績效指標(KPI) 

2025年 2030年 

辦理國、公私有土地新植造林

工作，以提升森林覆蓋面積及

碳匯量 

自2016年起累計造林

6,600公頃 

自2016年起累計造林

12,600公頃 

結合流域治理工程，多元合作

擴大植樹面積 

透過河川整治相關工程

周邊土地擴大植樹面積

約575公頃，並引入企

業、民間團體等合作進

行周邊植樹 

透過河川整治相關工程

周邊土地擴大植樹面積

約679公頃，並引入企

業、民間團體等合作進

行周邊植樹 

結合休閒觀光，推動國有農林

機構新植造林 

以現有農林機構新植造

林10公頃 

以現有農林機構新植造

林50公頃 

推動外來種移除改正造林、

復育劣化林地，並加強低蓄

積人工林撫育更新，以擴大

森林碳吸存效益，以達成人

工林永續經營目的 

自2016年起累計森林經

營9,500公頃 

自2016年起累計森林經

營916,400公頃 

推動老化竹林更新，活化竹

林碳吸存能力 

自2022年累計竹林經營

5,000公頃 

自2022年累計竹林經營

30,000公頃 

強化國產木竹材供應鏈及推

動林產品全材利用，促進林

產業經濟效益及碳保存功能 

國產材產量10.4萬立方

公尺 

國產材產量20萬立方 

促進碳匯效益之森林經營模

式及研究 

1.研究及評估育林技術提升造林碳匯效益及擴展

可造林區域 

2.精進森林碳監測調查技術 

3.研究林木及木竹產品碳匯計量流程及基礎數據 

4.開發創新木竹材產品利用技術 

5.研究自然棲地碳匯計量模式與碳匯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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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戰略之目標效益係以當年度總增加碳匯量(二氧化碳當量)為最

終效益評估指標，整體戰略內容依森林、土壤、海洋等三大碳匯領域

規劃推動路徑，其中與國土計畫密切相關如下: 

(一) 森林碳匯:增加森林面積，辦理國、公、私有土地新植造林工作，

更進一步導向農業產值較低之邊際農牧用地，如山坡地農地、休

耕農地等，並發展營造都市林。 

(二) 海洋碳匯:強化海洋及濕地碳匯管理，結合濕地管理並透過檢討

規劃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進行碳匯評估，確保維持濕地水域及

植被面積並避免水質污染。 

其中森林的部分，應該先將現有森林碳匯圖資系統性數位化之建立，

並盤點各國土功能分區現有分布情形，後續則依據各功能分區分類特

性進行新植造林工作。而溼地現有機制為每年兩次土地類別監測，產

製植生、水體、建物及裸露地等圖資，為即時掌握現況，應考慮加強

時間及空間解析度資料，例如:監測頻率提升至每兩月一次，每年兩

次運用超高解析度影像建置完備之基礎資料。 

 

三、開發審議應用 

國土計畫法第 3 條第 6 款定義:「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應由主管機

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部門發展所需涉及空間政策或區位

適宜性，綜合評估後，所訂定之發展策略。故部門計劃政策應於國土

規劃階段納入碳存量指導原則，與土地使用者進行整合協調。基於現

況環境資訊之科學化數據分析，引導各級土地使用空規劃與使用項目，

讓不同部門之發展目標搭配環境影響評估結果，強化各種土地利用之

空間概念與總體思考。因此，倘若有土地利用改變時，則須計算此過

程中土地及碳存量變化情形，並研擬相關補償機制及對應措施。 

例如以高雄市政府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許許可案件申辦審查流

程為例，申請人在提出申請開發許可時，須針對開發範圍內土地之現

況及開發後進行調查及規劃，除現有規範內容外，則可納入 IPCC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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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土地類型之調查作業分類方式，並計算開發前後碳存量之變化情形。

倘若開發前後之碳存量產生折損，則須透過生態與建築工法進行調整，

至少達到開發前後土地碳存量淨零變化。其中若因現有開發基地範圍

內無法達成補償，則須扣取補償金或加課賦稅。 

 

圖 3-1 高雄市政府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許許可案件申辦審查流程圖 

上述基地開發前後之改變情形定義，皆可由雛形系統透過上傳開

發範圍空間資料計算原有土地覆蓋及碳存量情形，接續針對開發後的

使用情形以本案建置之土地利用類別碳存量參數表進行計算，作為土

地使用許可審議碳淨零規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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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萬國通路產業園區作為分析範例，並以萬國通路產業園區擴

大及變更開發計畫範圍為界，以 98 年及目前最新一期 109 年國土利

用現況調查結果，轉換為 IPCC 六大土地類型，分析兩期 IPCC 六大

土地類型及土地利用類型碳存量變化情形。 

(一) 萬國通路產業園區擴大及變更開發計畫範圍 

萬國通路產業園區位於臺南市歸仁區，緊鄰臺 39 線省道、86 線

東西向快速道路及高鐵臺南車站特定區，道路系統串連通往臺南市及

歸仁市區及南北高鐵一日生活圈。原計畫面積約 5.7 公頃，擴大變更

後約為 9.45 頃，本案分析計畫範圍為 13.97 公頃。101 年間選定歸仁

區鄰近高鐵臺南站特定區之本基地（面積約 5.7 公頃之非都市土地）

設置為產業園區，並於 102 年 4 月 18 日取得開發取可，並於 106

年申請擴大及變更開發計畫通過。由2008年遙測影像圖顯示(圖3-2)，

開發基地前之土地利用包含北側二甲溪水系通過、人工林、農作使用、

蓄水池及零星建築物，南側及東側具兩條既有道路通過。 

 

圖 3-2 萬國通路產業園區擴大及變更開發計畫範圍 

(二) 土地類型變化矩陣  

依據 95 年土地利用分類系統及 108 年土地利用分級分類系統表

（陸域部分）之分類說明，將 98 年及 109 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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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 IPCC 六大土地類型。依據本案建立土地利用轉換 IPCC 六大

土地類型原則，將兩期土地利用現況調查成果，轉換為 IPCC 六大土

地類型。由圖 3-3 之 98 年土地利用分級分類成果可發現，計畫範圍

主要以土地利用分級分類為 0101(農作使用)、0402(溝渠)、0403(蓄水

池)及 0202(人工林)為主，對應 IPCC 六大土地類型，分別為農地、濕

地及林地三大土地類型為主。至 109 年土地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顯示

(圖 3-4)，基地北側港尾溝溪(亦稱二甲溪)設置護岸，將水系束縮於人

工河道內。基地以 0504(製造業)為主，基地南側及東側為 0305(道路

及相關設施)道路通過。對應 IPCC 六大土地類型，基地變更為以聚居

地為主的土地類型。 

   
土地利用分級分類 

(95年土地使用分類色碼) 
IPCC六大土地類型 

圖 3-3 萬國通路產業園區擴大及變更開發計畫範圍 98 年土地利用

分級分類及 IPCC 六大土地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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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分級分類 

(108年土地使用分類色碼) 
IPCC六大土地類型分布 

圖 3-4 萬國通路產業園區擴大及變更開發計畫範圍 109 年土地利用

分級分類及 IPCC 六大土地類型 

依據 98 至 109 年 IPCC 土地類型變化矩陣分析成果(表 3-1)，98

年開發計畫範圍內之各土地利用面積，依 IPCC 土地類型分類標準轉

換後，林地面積 23,891 平方公尺，以 020202 人工闊葉林為主；農地

面積 69,369 平方公尺，以 010104 廢耕地為主，010102 旱作與 010103

果樹次之；草地面積 375 平方公尺，為 010302 牧場；濕地面積 16,877

平方公尺，以 040303 其他蓄水池為主，040200 溝渠次之；聚居地面

積 29,275 平方公尺，以 030303 一般道路為主；無其他用地面積，總

面積為 139,787 平方公尺，六大土地類型以農地面積占比為大宗。 

至 109 年林地面積之淨變化為減少 23,357 平方公尺，因開發變更

為聚居地類型。農地面積之淨變化為減少 69,358 平方公尺，為變化最

大的土地類型。草地面積之淨變化為增加 2,551 平方公尺，與北側港

尾溝溪之濱溪緩衝帶營造之面積增加有關。濕地面積之淨變化為減少

9,621 平方公尺，與北側港尾溝溪整治之面積消長及原蓄水池變更為

基地，造成之土地利用變化有關。聚居地面積之淨變化為增加 9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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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其他用地面積之淨變化為增加 88 平方公尺為零星空置地

增加，待開發為主之土地。 

表 3-1 萬國通路產業園區 98 年與 109 年 IPCC 六大 IPCC 土地類型

轉換矩陣 

   109       

98 
林地 農地 草地 濕地 聚居地 其他用地 

初始 

面積 

林地 0 0 893 241 22,757 0 23,891 

農地 47 11 177 1,755 67,378 1 69,369 

草地 375 0 0 0 0 0 375 

濕地 0 0 1856 4,628 10,393 0 16,877 

聚居地 112 0 0 632 28,445 87 29,275 

其他用

地 
0 0 0 0 0 0 0 

最終面

積 
534 11 2,926 7,256 128,972 88 139,787 

淨變化 -23,357 -69,358 2,551 -9,621 99,697 88 - 

備註: 土地類型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三) 土地利用碳存量變化趨勢 

依 TCCIP 歷史觀測資料劃設台灣生態分區結果，萬國通路產業

園區全境位於亞熱帶潮濕分區(Subtropical humid)，林地以亞熱帶潮濕

林為主，土地利用碳存量為 298.60 噸/公頃，草地則以亞熱帶濕潤草

原，土地利用碳存量為 190.17 噸/公頃，參照土地碳存量估算表，得

知兩期土地利用類別碳存量(噸/公頃)(圖 3-5)。 

兩期計畫範圍面積保持一致為 13.97 公頃，98 年總碳存量 2,726

噸，平均土地利用類型碳存量為 195.01 噸/公頃，109 年現況土地利

用調查結果分析顯示，總碳存量為 1,803 噸，平均土地利用類型碳存

量減少至 129.06 噸/公頃，整體碳存量減少 923 噸。由圖 3-5 兩期之

土地利用類別碳存量變化及碳通量分布圖(假設 10 年變化量)可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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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均碳通量減少幅度介於-60 至 -20 噸/公頃之間，是以林地與溼地

轉變為聚居地，更是導致整體碳存量流失的熱點。在農地轉變為聚居

地內，呈現微幅碳匯增加的趨勢，聚居地之平均碳存量估算係數，取

自台灣六都之聚居地內植被之參考值(植體碳存量 15.76 噸/公頃，土

壤 80 噸/公頃)；由於土地利用調查無法反映基地內自然植被分布情

況，可依據現有植栽綠化配置情形，可透過細部調查，調整實際聚居

地之平均碳存量，增減其聚居地之平均碳存量估算係數，得到更符合

實際土地碳匯情形。另在基地北側港尾溝溪整治，使濕地面積增加，

並同時形成天然濱溪草生植帶，亦有碳匯提升之趨勢。 

 

98 年  109 年 

  

98至 109年碳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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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萬國通路產業園區擴大及變更開發計畫範圍-土地利用類別碳

存量變化 

 

四、國土調查作業方式調整建議 

國內現有空間資料調查制度中，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與森林資源

調查最具規模與全面。依民國 108 年 3 月 28 日內政部發布《國土利

用現況調查辦法》，明訂「中央主管機關至少每 5 年辦理一次國土利

用現況調查，調查實施範圍為全國國土計畫之計畫範圍；必要時，得

採分期分區方式辦理」，同時將舊有調查分類方式檢討更名為「土地

利用分級分類系統表（陸域部分）」、增訂「土地利用分級分類系統表

（海域部分）」， 陸域部分調查由內政部及林務局共同辦理，由林務

局負責森林資源調查範圍，內政部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負責森林資

源調查範圍以外區域，調查成果的整合將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年

度更新作業定期取得林務局最新調查成果，針對無法完整對應分類項

目補辦調查工作至同一分類級別。惟因內政部負責區域多為人口快速

變遷區域，維持 2 年一次的更新頻率，林務局負責之森林資源調查為

每 5 年辦理一次，透過法制化確保穩定的資料維護及更新，並使辦理

時間、範圍、方式、程序等具穩定性及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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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項目之認定乃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

織（FAO）之定義為標準，以林木資源現況為主軸，調查「面積大於

0.5 公頃、樹高 5 公尺以上、樹冠覆蓋率 10%以上，或於原生育地之

林木成熟後符合前述條件，但不包括供農作使用與都市使用之土地」

之森林各林型面積，調查期間分地面樣區及航照樣點判釋等方式進行

資料蒐集。主要工作項目包括有五項：林地清查、森林林型及其他土

地利用型圖之繪製、森林蓄積調查、林地以外之竹木覆蓋情形、野生

動物調查。 

有關林型經營使用分類，根據 FAO 對森林經營使用分類標準：考

量人類干擾程度、集約化管理有無、及森林隨時間變遷而產生的變化

等面向分為五類（原生林、經改造天然林、半天然林、生產性人工林、

保護性人工林）。調查紀錄之林型分類方法為與內政部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銜接亦採取二層分類方式，第一層分類參考聯合國氣候變遷特別

委員會（IPCC）於 2006 年訂定之溫室氣體調查指南中「農業、森林

與其他土地利用」（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Other Land Use, AFOLU）

所訂之六大類（森林、農地、草地、濕地、聚居地、其他用地）；第二

層分類則依據我國森林經營管理需求，加之前一次森林資源調查的分

類將調查範圍內之空間資訊加以彙整修正，依據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

全島林地土地覆蓋型圖空間資料，各層分類如表 4-1。 

表 4-1 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全島林地土地覆蓋型圖屬性表 

第一層分類（IPCC name） 第二層分類（Type name） 

森林 

針葉樹林型 

闊葉樹林型 

針闊葉樹混淆林 

竹林 

竹闊混淆林 

竹針混淆林 

竹針闊混淆林 

待成林地 

農地 
稻作 

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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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 

檳榔 

其他農作地 

草地 

灌木林 

天然草生地 

箭竹地 

牧草地 

濕地 

人工濕地 

天然濕地 

紅樹林 

聚居地 

道路 

墓地 

工礦開採區 

農（林）業附帶設施 

其他建物 

其他用地 

裸露地 

雲層遮蔽 

陰影 

未知 

其他建物 

待歸類用地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掌握全國陸域土地系統系空間資料，包含

九大分類(農業、森林、交通、水利、建築、公共利用、遊憩、礦鹽及

其他使用)、48 中分類 及小 93 分類等。然而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與森

林資源調查兩者在調查、製圖及詮釋資料建置之精神極為類似，均是

透過內業遙測圖資判釋完成基本圖資後，再輔以分期分區實地調查完

成空間資訊之確認，統一經規範格式後彙入至資料庫，並採智慧動態

及定期大規模更新維護模式。而森林資源調查範圍內目前已依 IPCC

完成六大土地類型建置；爰此，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9 條為擬訂國土

計畫，主管機關應蒐集、協調及整合國土規劃基礎資訊與環境敏感地

區等相關資料，各有關機關應配合提供。後續在國土計畫推動過程中，

應以既有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分類為基礎，在現有土地調查制度上，整

合、增列調整為具 IPCC 的分類單元，以農業利用土地為例為目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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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操作示範納入 IPCC 分類之範例(表 4-2)。以協助將全國空間範圍關

鍵性地簡化，透過量化資訊規劃策略思考開發利用對於碳匯環境帶來

侵擾及其調節的機制運作。 

表 4-2 土地利用分級分類系統表增列 IPCC 類別（陸域部分）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分類說明 IPCC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農業

利用

土地 

01 

農作使

用 
0101 

水田 010101 

從事種植水稻及

其他水田作物之

土地。 

農地 旱田 010102 

從事種植旱作、茶

樹及雜作物等土

地。 

果園 010103 

從事種植常綠果

樹、落葉果樹、檳

榔等土地。 

水產養

殖 
0102 

水產養

殖 
010200 

水產養殖所使用

之土地。 
濕地 

畜牧 0103 

畜禽舍 010301 
飼育家畜、家禽所

使用之土地。 

聚居

地 

牧場 010302 
放牧家畜、家禽之

土地。 
草地 

農業相

關 

設施 

0104 

農業生

產 

設施 

010401 

供農業生產設施

使用之土地。 農地 

 
 

農業產

銷 

及加工

設 

施 

010402 

供農業產銷及加

工設施使用之土

地。 

聚居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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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碳存量基本圖更新機制 

本案之重要成果，在於快速保存及計算過往之基礎碳匯資料，並

作為日後推動碳匯專案項目之重要參考之一，且透過系統快速計算，

亦可提供各項專案於規劃過程中之重要分析參考資料，讓規劃人員了

解特定區域內之土地變遷及碳匯消長，於規劃階段就達到淨零規劃之

目標。惟本案運用 109 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轉換符合 IPCC 六大土地

類型之碳存量基本圖並訂定各項土地類型之碳存量估算參照係數，後

續可以該圖為基準進行每年度更新作業，其中考量國土利用調查成果

更新頻率為 2~5 年，為達成每年更新作業目標。更新機制如下(圖 4-

1)，圖資部分，國土利用監測整合作業案每年具有 1.5 公尺空間解析

度衛星影像，而未來農委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將提供 15 公分空間

解析度航照圖資，而根據六大土地類型參照係數，僅有林地及草生地

具子類別不同參數；故可先由較粗略之 1.5 公尺影像以年為基期，判

釋變化區域，接續將變化區域輔以 15 公分航照資料及地形資料進行

更新，而林地及草生地等類別變化則可再另由地面調查資料協助。 

 

圖 5-1 碳存量基本圖更新機制 

 



21 
 

六、國土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策略執行工具建議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 - 自然資源保育策略、全國農地資源之保護策

略、城鄉發展空間之發展策略與成長管理策略 - 全國供糧食生產之

農地總量、城鄉發展總量、成長區位及發展優先順序等項提出總量指

導原則，但對於空間化量體分布並無相關工具進行規劃及檢核。 

故在執行工具上可利用本案成果-國土利用現況土地覆蓋圖分析

計算功能雛型內已完成建置之歷年土地覆蓋圖層及碳存量基本圖，透

過功能化模組，提供量化及空間化之分析作業，分述如下 

(一) 對於積極推動綠色造林，落實國有林地分區經營規劃，進行基線

資料計算。 

(二) 盤點農業發展範圍內新增非農業使用設施各年度增長情形、有效

掌握全國供糧食生產之農地總量面積，避免農地持續零碎化情形。 

(三) 快速計算城鄉發展情形，提供發展總量及成長區位之時空變化資

料。 

(四) 直轄市、縣（市）產業用地使用情形進行通盤檢討時，空間化註

記閒置未利用之產業土地，作為優先使用考量之區位。 

 

七、增加自然碳匯之國土規劃策略 

國土計畫主管部門，可將未來策略區分為「淨零國土」、「淨零城

鄉」與「自然碳匯」三大區塊，而國土規劃增加自然碳匯的策略可以

包括以下幾點：  

(一) 淨零國土 

1. 保護自然生態系統：國土規劃應該優先考慮保護自然生態系

統，如加強對森林、農地、濕地、海洋等區域之保護力度，確

保其完整性和穩定性，進一步增加吸收二氧化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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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調整土地利用結構：透過提高既有土地

利用效率，可以減少新土地開發和破壞生態系統的程度，同

時還可以增加土地之碳儲存量，而因應國家發展新型態之土

地使用需求，調整既有或規劃新興開發之土地使用模式，亦

可達到降低碳排放，增加碳吸存能力之目標。 

(二) 淨零城鄉 

1. 促進城市綠化與持續推動生態工法：在城市中增加綠地和樹

木可以增加碳的固定，並且改善城市環境質量，提高居民的

生活品質，並於開發或建設時輔以生態工法，可以在保持生

態系統功能的前提下進行開發建設。 

2. 加強碳負擔管理以及開展碳交易和碳市場：碳負擔管理是指

通過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專案業務針對各該負責之國際碳

匯主要項目進行專案管理之方式，以促進各項目如森林、草

地、濕地等範圍土地碳之吸收和儲存總量控管。因此，可以透

過政策和資金投入等方式，加強碳負擔管理的推廣和實施，

中長期，可透過碳交易和碳市場等機制，鼓勵企業和個人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同時也可以鼓勵企業投資和認養須保護之

範圍之經營維護管理業務，推動自然碳匯的建設和發展。 

(三) 自然碳匯 

 推動生態復育和森林再造：針對已受破壞之生態系統和森林制

定相應之政策和法規，進行復育及再造，進一步恢復自然碳匯之面積

和能力。 

八、增加自然碳匯之土地使用規劃措施 

 土地使用規劃可以針對自然碳匯之保護和增長為目標，採取以

下措施： 

(一) 淨零國土 

1. 推動生態復育：對已受到破壞之生態系統，可考慮透過國土

計畫法第 35 條，劃設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其中必要評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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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否屬於具有重要生態功能或價值之地區”，與自然碳匯

具有強大連結，透過將相關生態復育、土地使用、自然資源開

發和管理等工作做有效結合，分類方式初步歸納如下： 

(1) 以生態系統服務範圍劃設：通過對生態系統服務進行調查

評估，將其價值和貢獻（如水源涵養、水土保持、自然資源

與遊憩等）影響範圍，作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範圍劃設條件。 

(2) 以生態環境保育範圍劃設：為避免生態環境劣化，除透過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限制外，於空窗期間，根據生物

多樣性保育和生態系統保護之需要，將該等範圍劃為生態保

護優先區域（如珍貴濕地、瀕危物種棲息地等）。 

(3) 以社會民意基礎所建議範圍劃設：將在地民意（如社區規

劃參與或民調等）之需求和意見納入考慮，於明確該復育標

的及理由後，針對該需求範圍，以補助之方式鼓勵透過地方

自發性組織（如社區發展協會或 NGO 等團體）進行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之劃設提案和後續管理。 

(4) 以生態系統跨域串聯需求範圍劃設：如前開生態系統已受

到相關目的事業法令之保護，則可考慮透過分析調查各生態

系統之間，是否具有整合串聯之需求，將具有生態連通性和

相互支援效應之區域，劃設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以促進生

態系統之復育與保護，串聯完整生態綠網。 

2. 控制土地使用強度與優化土地利用結構：土地使用規劃應該

控制土地的開發和利用強度，避免過度開發和過度利用導致

生態系統的破壞和碳匯的減少，以既有發展地區之再利用與

更新作業列為首要，並依序謹慎逐步因應實際需要進行成長

管理。此外，應該加強土地利用的管理，減少土地利用之無效

資源投入和污染。如強化都會區之 TOD 發展模式，要求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各該資源投入之優序評估標準納入此概念，

並輔以優化交通系統，減少私家車使用，增加公共交通和步



24 
 

行等綠色出行模式的比例，減少碳排放，同時增加城市的碳

吸存能力。 

(二) 淨零城鄉 

1. 許可審議機制之異地補償基準：異地補償基準是指在進行土

地開發時，當原有的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水資源等受到破

壞時，需要對受損失之生態環境進行補償，補償的方式是將

開發區域以外的其他地區進行生態保護或修復，以保持生態

環境的平衡。除開發許可外，後續之使用許可審議機制亦可

利用碳匯基線作為標準，以碳匯量之增減作為異地補償之評

估指標，而相關操作方式說明如下： 

(1) 按照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價值進行衡量：不同的生態系

統和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態平衡的貢獻程度不同，可以將其

價值進行衡量，並按照價值的大小設定相應的異地補償基準。 

(2) 設定保護和修復目標：異地補償基準可以設定保護和修復

目標，例如保護和修復面積、保護和修復成效等，並根據目

標的完成情況進行異地補償的金額或面積的核算。 

(3) 參考相關法律法規和行業標準：在設定異地補償基準時，

可以參考相關的法律法規和行業標準，例如國土計畫、濕地

保育利用計畫等生態保護和復育等相關法規，並根據當地實

際情況進行調整。 

(4) 進行公眾參與和專家評估：異地補償基準的設定涉及到生

態環境的保護和修復，需要進行公眾參與和專家評估，徵求

各方意見，確保異地補償基準的科學性和公正性。 

2. 促進城市綠化和生態保育：土地使用規劃可以通過促進城市

綠化，增加都市地區的碳吸存量。例如，在都會區域可訂定公

共綠地面積，加強公園綠地建設，提高城市植被覆蓋率，綠屋

頂和垂直農場等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並運用本案之土地變遷

與監測方式，有效控管總量，進而增加城市的碳吸存能力；鄉

村地區則可著重在農業生態系統管理，強化對林業、農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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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系統之管理，亦可透過本案系統有效了解其變遷情形與初

步碳儲存量；同時在較不受極端氣候影響之區域，於土地整

治、河川治理和海岸管理建設過程中採用開發強度較低之生

態工法，以提高固碳效果。 

3. 進行碳監測和評估，鼓勵碳中和與碳抵銷：配合國土計畫法

第 43 條，指定專責單位儘速研究並建立碳監測和評估體系，

及時了解碳儲存和碳排放的情況，配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權責，請各單位針對該負責之項目進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如建立農地碳監測體系，監測農業生產的碳排放量和碳吸

存量，同時提供技術指導和支持，促進農業生態系統的健康

發展），且依據同法第 44 條第 1 項與 4 項，將碳匯評估及碳

交易等體系正式納入國土計畫主管項目，使國土永續發展基

金實質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而企業投資和認養部分，俟我

國碳匯總量確認後（如森林、濕地之詳細明確數字確定），配

合國家重大建設（如大型軌道建設等）與戰略展業重大投資

（如 TSMC 設廠等），訂定優先次序及明確規範企業責任，可

創公、私部門互惠，合作雙贏局面。 

(三)自然碳匯 

指定自然碳匯保護區或增加森林面積，保護自然生態系統：於土

地使用規劃可以指定特定區域為自然碳匯保護區域，或直接指定恢復

為森林使用，禁止或限制人類活動的進入和開發，以保護區內的生態

系統和碳儲存量。這樣的措施可以通過限制開發行為，降低碳排放，

進而保護自然生態系統和增加自然碳匯，還可以提供其他生態服務，

如水源涵養、土壤保持、防洪等。 

 

 

 


